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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市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5〕21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监督管理的意见》（吉政办发〔2016〕8号）精神，为切实加强市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监督管理，经市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严格照单行权履责。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市政府部门（单位）（以下简称市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权力清单行使职权，不得在公开的清单之外行使其他行政权力，不得随意扩大行政权力，不得以其他方式变相行使行政权力；要严格按照责任清单履职尽责，不得回避履行职责义务。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维护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二、建立动态管理机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情况、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情况以及机构和职能变动情况等，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在行政权力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机构编制部门提出取消、新增行政权力或变更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素的书面申请。机构编制部门会同法制、财政、物价和政务公开等相关部门对提请事项进行审查，机构编制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和审核确认，法制部门负责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审查，财政、物价部门负责行政征收权力的审查和行政权力中涉及收费事项的审查，政务公开部门负责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审查。动态调整事项经市政府审定后，以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印发通知，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市政府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行政权力管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强化政府监管服务职责。要根据保留、取消、转移、下放权力事项的变化情况和管理需要，进一步明确监管的对象、内容、方式、措施、程序和工作要求，不断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在行政权力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将相关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报机构编制部门。
四、推进审批类权力集中管理。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将行政许可权力和其他审批类行政权力全部纳入政务大厅集中统一办理，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要件，缩减审批时限，创新审批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市政务公开办要对行政权力进厅和运行情况进行管理、服务和监督。
五、搭建网上管理平台。市政务公开办要结合市政务服务网建设，搭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网上管理运行平台，实现网上政务大厅与行政审批项目动态管理平台、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网上平台互联互通。以服务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进一步规范和公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和办事指南，对市政府有关部门网上行权履责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考核。
六、加大公开宣传力度。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在市政府、机构编制、政务公开和市政府有关部门门户网站同步公开，并随动态调整及时更新。市政府有关部门要设立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方便企业、群众查阅咨询和申办事项，接受群众监督和投诉建议。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的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媒介加强宣传，提升公众参与度，扩大公众监督范围。
七、加强权力运行监督检查。市政府有关部门是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要逐项明确行政权力运行各环节的责任及责任人，结合实际建立健全行政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对行政权力运行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市政府督查室要会同机构编制、法制、政务公开等有关部门，对市政府有关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执行、动态管理、建立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进厅、公开等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八、强化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要强化职权法定、依纪追责的刚性约束。对未按“单”用权、按“图”行权或未按职责边界、职责分工和责任事项履行职责义务，未经批准擅自调整本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内容，变相实施已取消下放或转变管理方式行政权力的部门和人员，由监察部门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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